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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豫卫科教 〔２０２２〕８号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

河南省高等院校医药卫生类专业设置

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高等院校：

为认真贯彻落实 《教育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　国家中医药局

关于规范医学类专业办学的通知》（教高 〔２０１４〕７号）提出的

“高等学校增设本科、高职 （专科）医学类专业，须征求省级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 （含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下同）意见后报教

育部，教育部征求国家卫生计生委 （含国家中医药局，下同）

意见后审批”的规定，进一步规范医药卫生类专业办学秩序，优

化医学学科专业规模和结构，促进学校办学规模、结构、质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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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卫生行业需求协调发展，经研究，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省中

医管理局）制定了 《河南省高等院校医药卫生类专业设置管理

办法 （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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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高等院校医药卫生类专业

设置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教高 〔２０１２〕９号）、《普通高等

学校高等职业教育 （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教职成

〔２０１５〕１０号）、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 （试

行）》（教职成厅 〔２０２１〕１号），为进一步规范医药卫生类专业

办学秩序，优化医药卫生类专业规模和结构，促进学校办学规

模、专业结构、教育质量与健康产业发展和医药卫生行业需求相

适应，实现专业设置与专业调整的科学化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医药卫生类专业设置应依据专业目录，专业目录由

教育部制定、修订和发布，学校应依据最新发布的专业目录申报

专业。

第三条　新增专业要坚持以卫生健康行业服务需求为宗旨，

以促进就业为导向，以科学的人才需求预测为基础，从学校的性

质、办学定位、主要服务的行业门类和产业领域、实际办学条件

出发，以现有专业为依托和支撑，合理确定新增专业。优先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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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和卫生行业发展需求紧缺的专业。无相关医学类专业基

础的非医学院校不得设置医药卫生类专业。

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推动构建符合自身特点的中医药

人才培养体系，调整优化中医药院校学科专业布局，支持符合条

件的高校设置中医药及相关专业。

第四条　按照区域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需求，优化资源配

置，科学规划专业结构，实现医药卫生类专业设置在区域、结

构、层次、类别上的合理布局。以省辖市为区域统筹规划单元，

区域范围内高校已设置有能够满足服务需求的医药卫生类专业，

原则上不再新增相同专业。

第五条　按层次规范办学。已设置本科医药卫生类专业的高

校，其对应专科专业不再招生；高校不再举办医药卫生类专业的

中等职业教育。

第六条　质量为本，稳步发展。医药卫生类专业设置要正确

处理加强专业建设与改善办学条件的关系，正确处理扩大专业规

模与提高教育质量的关系，稳步发展新专业。

第二章　专业设置条件与要求

第七条　坚持 “先达标，后评审”的原则，新增的医药卫

生类专业，原则上应首先符合第八条至第十三条规定的条件和要

求，方能受理。

第八条　有详实的专业设置可行性报告。可行性报告包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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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企业的调研分析，对自身办学基础和专业特色的分析，对培

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论证，有保障开设本专业可持续发展的规划

和相关制度等。新设置专业与学校已设专业之间有相互支撑关

系，有一定的专业建设基础。拟设置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需

与学校办学特色相契合，所依托专业应是省级及以上重点 （特

色）专业。

第九条　有完成专业人才培养所必需的师资队伍，具体应具

备以下条件：

（一）所依托专业专任教师与该专业全日制在校生人数之比

不低于 １∶２０；高级职称专任教师比例不低于 ２５％ （专科）或

３０％ （本科）；具有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比例不低于５０％；具有

博士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比例不低于１５％ （本科）。

（二）本专业的专任教师中， “双师型”教师占比不低于

５０％ （本科）或６０％ （专科）。来自行业企业一线的兼职教师占

一定比例并有实质性专业教学任务，其所承担的专业课教学任务

授课课时一般不少于专业课总课时的２０％。专任教师中具有中级

以上职称比例达到８０％以上。

（三）有省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定的高水平教师教学

（科研）创新团队，或省级及以上教学名师、高层次人才担任专

业带头人，或专业教师获省级及以上教学领域有关奖励两项以上

（本科）。

（四）教师具备高校教师资格。专业带头人具有本专业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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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技术职称、５年以上教学经验；专业核心课程有１～２名具有中

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业实验实训技术人员。

第十条　有科学规范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培养方案应校企

共同制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需遵循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

律，突出知识与技能的高层次。实践教学课时占总课时的比例不

低于５０％，实验实训项目开出率达到１００％。毕业生能够从事科

技成果、实验成果转化，生产加工中高端产品、提供中高端服

务，能够解决较复杂问题和进行较复杂操作。

第十一条　具备开办专业所必需的经费、校舍、仪器设备、

实习实训场所、图书资料等办学条件。与相关领域产教融合型企

业等优质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积极探索现代学徒制等培养模

式，促进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有稳定的、可

持续使用的专业建设经费并逐年增长，专业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

备值原则上不低于１万元；有稳定的、数量够用的实训基地，满

足师生实习实训需求 （本科）。

第十二条　设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需在技术研发与社会

服务上有较好的工作基础，具体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省级及以上技术研发推广平台 （工程研究中心、协

同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或技术技能大师工作室、实验实训基地

等）。

（二）能够面向区域、行业企业开展科研、技术研发、社会

服务等项目，并产生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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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面向行业企业和社会开展职业培训人次每年不少

于本专业在校生人数的２倍。

第十三条　设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需有较高的培养质量

基础和良好的社会声誉，具体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所依托专业招生计划完成率一般不低于９０％，新生报

到率一般不低于８５％。

（二）所依托专业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不低于本省域内高校平

均水平。

第十四条　支撑材料齐备。必需的教学文件；师资证明材料

（毕业证书、职称证书、教师资格证书、人事关系证明资料）；

专业发展中长期规划；设备购置相关档案及证明材料 （购置合同

及票据）等备查。

第三章　专业申请程序

第十五条　新增专业申请程序。

（一）提出书面申请。拟新增医药卫生类专业的院校，由学

校以正式文件向省卫生健康委 （省中医管理局）提出申请，并

附有 《河南省高等学校医药卫生类专业申请表》，并于每年 ５月

３０日前书面报省卫生健康委 （省中医管理局），逾期将被列入下

一年度受理范围。

（二）初步审查。省卫生健康委 （省中医管理局）组织有关

专家对申请的专业和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查，结合我省实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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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专业设置要求的专业，组织专家组进行现场评估。中医药类

单独组织相关专业专家开展评审、评估。

（三）专家现场评估。根据工作安排，组织专家现场审核和

论证。本科拟新增专业审核于每年６月进行，专科拟新增专业审

核于每年９月进行。专家现场评估程序包括听取学校新增专业的

汇报、审查和核实相关书面材料、现场查看实验实训室设置及设

备，并对专业建设状况做出反馈和指导。

（四）出具书面意见。根据卫生行业发展需求及医药卫生类

专业设置年度规划，对符合设置条件的专业，以书面意见函告教

育厅，由教育厅按有关规定办理。对不符合条件的专业，由专家

组提出整改意见，反馈给学校。

第四章　专业设置指导与监督

第十六条　学校应建立和完善专业建设保障机制，高度重视

新设专业建设，开展专业自评工作。省卫生健康委 （省中医管理

局）将联合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对新增专业的教学过程及管理进行

复查评估，对于招生率低、教学质量差、学生满意度差的专业，

进行调整或撤销。

第十七条　省卫生健康委 （省中医管理局）参照教育部医

药卫生类专业目录，分层次、分类别、分专业建立完善医药卫生

类专业设置评估专家库。遴选专家应具有本专业高级技术职称，

在行业或专业领域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熟悉医学高等教育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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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策，熟悉卫生行业发展现状、需求。具有医药卫生类专业

评审经验的专家可优先遴选。

第十八条　专家遴选程序：由开办医药卫生类专业的高等院

校、省级综合医疗卫生机构推荐，专家本人自愿参加，报省卫生

健康委 （省中医管理局）备案。根据医药卫生类专业设置需求，

专家库及时进行调整和更新。

第十九条　专家抽调工作期间，应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严

格把握专业设置标准要求，能对新增专业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对存在的问题给与科学指导。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适用于医药卫生类本科和专科层次专业申

报，中职层次新专业申报可参照执行 （申请表用附件２）。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卫生健康委 （省中医管理局）负

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２０１３年制定的 《河南省高等院校

医药卫生类专业设置审核评估办法 （试行）》同时作废。

附件：１河南省高等院校医药卫生类专业申请表 （本科）

２河南省高等院校医药卫生类专业申请表 （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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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河南省高等学校医药卫生类专业申请表

（本科）

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 （盖章）：

学校主管部门：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

学位授予门类：

修业年限：

申请时间：

专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省中医管理局）制

二○二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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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学校代码

邮政编码 学校网址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教育部直属院校　□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公办　 □民办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地方院校

现有本科

专业数

上一年度全校

本科招生人数

上一年度全校

本科毕业人数
学校所在省市区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 □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语言

○理工
○财经

○农业
○政法

○林业
○体育

○医药
○艺术

○师范
○民族

专任教师

总数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

及以上职称教师数

学校主管部门 建校时间

首次举办本科

教育年份

曾用名

学校简介和

历史沿革

（３００字以内）

学校近五年医

药卫生类专业

增设、停招、

撤并情况

（３００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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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位 修业年限

专业类 专业类代码

门类 门类代码

所在院系名称

依托专业情况

依托专业名称 开设年份
招生计划

完成率
新生报到率 就业率

增设专业区

分度 （目录外

专业填写）

增设专业的基

础要求 （目录

外专业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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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申报专业可行性报告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包括对行业企业的调研分析，人才需求情况；对自身办学基础和专业

特色的分析；开设本专业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和相关制度等。）

申报专业人才

需求调研情况

（具体到用人

单位名称及其

人才需求预测

数）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预计升学人数

预计就业人数

其中：（请填写用人单位名称）

（请填写用人单位名称）

（请填写用人单位名称）

（请填写用人单位名称）

—３１—



４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４１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专任教师总数

具有教授 （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 （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３５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及比例

３６－５５岁教师数及比例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４２教师基本情况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拟授

课程

专业技

术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

领域

专职

／兼职

４３专业核心课程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

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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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专业带头人简介

姓名 性别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拟承担

课程
现在所在单位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及获奖情况

（含教改项目、研

究论文、慕课、教

材等）

从事科学研究及

获奖情况

近三年获得教学

研究经费 （万元）

近三年获得科学

研究经费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

授课课程及学时数

近三年指导本科

毕业设计 （人次）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带头人，每人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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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实验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

实验设备总价值 （万元）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

实验设备数量 （千元以上）

开办经费及来源

生均年教学日常支出 （元）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

及保障措施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只填写单价千元以上设备）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 （千元）

—６１—



７技术研发与社会服务工作情况表

医学实践教学基地 （个）

（合作协议备查）

产教融合型企业实践基地 （个）

（合作协议备查）

技术研发与社会服务

工作基础
名称 数量

省级及以上技术研发推

广平台（工程研究中心、

协同创新中心、重点实

验室或技术技能大师工

作室、实验实训基地等）

面向区域、行业企业开

展科研、技术研发、社

会服务等项目，并产生

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项目名称 效益

专业面向行业企业和社

会开展职业培训人次每

年不少于本专业在校生

人数的２倍

培训内容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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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应包括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支撑该专业发展的学科基

础、学校专业发展规划等方面的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８１—



９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修业年限、授予学位、主要课程、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和主要专业实验、教学计划等内容） （如

需要可加页）

—９１—



１０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 □是　□否

理由：

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是　□否

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

是否符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教师队伍 □是　□否

实践条件 □是　□否

经费保障 □是　□否

专家签字：

—０２—



１１省卫生健康委 （省中医管理局）意见

—１２—



附件２

河南省高等院校医药卫生类专业申请表

（专科）

学校名称 （盖章）：

学校主管部门：

专业大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学制：

年拟招生人数：

申请时间：

专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省中医管理局）制

二○二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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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邮政编码 学校网址

学校标识码 办学性质 公办□　民办□　其他□

在校高职 （专

科）学生总数

专任教师

总数 （人）

已有专业

大类

学校简介和

历史沿革

（３００字以内）

—３２—



２申请增设专业的可行性报告
（应包括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学校专业发展规划及人才

需求预测情况、开设本专业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和相关制度等内

容，如需要可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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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拟新增专业主要带头人情况

姓名

性别
专业

技术职务

第一

学历

出生

年月
行政职务

最后

学历

第一学历和最后

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行业企业兼职

工作简历

最具代表

性的教学

科研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１
２
３
４
５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工作（５
项以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

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

性质

授课

时间

１
２
３
４
５

注：填写一至三人，只填本专业主要带头人，每人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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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拟新增专业教师基本情况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专业技

术职务

最后学历毕

业学校、专

业、学位

现从事

专业

拟任

课程

是否

“双师型”

专职／
兼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６２—



５拟新增专业办学条件情况表

专业办学经

费及来源

专业仪器

设备总价值

（万元）

专业图书

资料、数

字化教学

资源情况

主要专业

仪器设备

装备情况

（只填写

单价千元

以 上 设

备）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专业实习

实训基地

情况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合作单位 校内／外 实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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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拟新增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修业年限、就业面向、主要职业能力、核

心课程与实习实训、教学计划等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８２—



７相关主管部门意见

学校校学

术委员会

意见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主管

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卫生行

业主管部

门意见

（医药卫生大类专业申报

需要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学校主管部门意见可以函件形式附上，医药卫生大类专业可附省

卫生健康委审核意见。

—９２—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９日印发


